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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城市教育委員会 

１就学援助对象（认定理由） 

在安城市有住所，且孩子就读或计划就读市镇设立的小学或初中的家长，符合下列任何一项理由，则可获得

就学援助的认定。 

 

1. 正在领取生活保护                       2. 生活保护已被暂停或取消 

3. 市民税被免除                         4. 市民税被减免 

5. 个人事业税被减免                    6. 固定资产税被减免 

7. 国民健康保险税被减免                        8. 国民健康保险费被减免或征收延期 

9. 国民年金保险费被减免                       10. 领取了子女抚养补助 

11. 获得了福利基金贷款                       12 .与需要生活保护者同等的生活状况困窘（※1） 

※1将根据申请人的家庭收入作出决定。 

 

２就学援助費的支给内容・金额 

下表所列费用项目将根据学期确定金额并支付。  

费用项目 

学用品費 
通学 

用品費 

校外 

活动費 
学生会費 PTA 会費 

修学 

旅行費 

新生 

学生学用品费 
学校 

年级 

小学１年 

970 円 

（每月） 

 

实际费用 

(上限 

1,600円) 

实际费用 

(上限 

4,650円) 

实际费用 

(上限 

3,450 円) 

 

57,060円※2 

小学２～５

年 
190 円 

（每月） 
 

小学６年 

实际费用 

（上限 

22,690 円） 

初中１年 

1,895 円 

（每月） 

 

实际费用 

(上限 

2,310 円) 

实际费用 

(上限 

5,550円) 

实际费用 

(上限 

4,260 円) 

 
63,000 円※3 

初中２年 

190 円 

（每月） 
 

初中３年 

实际费用 

（上限 

60,910 円） 

※2 仅向 4 月 30 日之前申请并获得认定批准的申请者支付。 也可在入学前提交申请。 在这种情况下，将在

入学前的 3月份获得。 

※3 自小学连续获得认定批准者・・・于小学 6年级第 3学期支付。 

新申请者・・・仅向 4 月 30 日之前申请并获得认定批准的申请者支付。 也可在升入初中之前申请。 

在这种情况下，将在小学 6年级第 3学期支付。 

 

３申请方法 

（１） 申请方法 

请向您子女就读的学校提出申请。 表格可在学校领取。 

    (学龄前儿童的申请表等将附在入学说明会的通知中（您将在入学前一个月左右收到））。 

 



(2）提交的文件 

①  就学援助费支给申请书兼家庭票     

②  就学援助费账户汇款申请书          

③  ②中指定的银行帐户存折的复印件（封面背面可以看到帐号和帐户名称的部分） 

④  有收入者的纳税（免税）证明书（仅限相关者※4） 

※4 在认证审查期间，我们将确认有收入者的收入，但如果由于迁入或未报告收入等原因而无法确认时，

我们将要求您提交纳税证明。  

(3) 申请时间及文件提交地点 

申请日期 提出地点 认证日期 

３月及４月 
计划入学者→计划入学的学校 

上记以外 →就读学校 

４月１日 

（从年度初开始认证） 

５月～次年２月 

（随时接受申请） 
就读学校 

学校提交日期 

（从年度途中开始认证） 

 

４支给日期・支给方法 

每学期根据学校午餐次数和费用等进行计算，并在各学期结束后（大约 8月、1月、4月）支付。对于新入学

的学生学用品费，也可以在入学（升学）前的 3月发放（申请时有时间要求）。 

转账将转入监护人名下的银行账户。如果学校发生未缴费情况，支给方式可能会更改为汇入各学校校长的账

户。在学校完成费用结算后，剩余款项或以现金形式支付。 

 

５ Wi-Fi 路由器的借用 

为了改善学生家庭的互联网环境并推动平板电脑的使用，对于希望借用的认定者，我们将免费提供 Wi-Fi 路

由器（※5）。每月流量为 10GB。认定后，我们将进行借用意向调查。 

 ※5 但如果家庭中已安装无限流量的 Wi-Fi 路由器，则不在借用范围内。 

 

6 认定后的手续 

 每年 9月左右，教育委员会将向受助者发送“就学援助金支付情况报告兼家庭票”，以确认家庭状况。希望

继续接受援助的人员需填写必要事项，并在指定期限内提交到就读学校。如果未提交，就学援助将被取消。同

时，即使提交了文件，也有因审查结果无法继续获得援助的可能。 

 

７ 撤销或中止就学援助 

如果在申请或认定后因搬迁、结婚等家庭状况变化而不再需要就学援助时，请向学校提交撤销申请。如果家

庭状况及收入情况发生变化，导致认定理由消失，就学援助也有可能会被中止。  

 

 

 

 

           問い合わせ先 安城市教育委員会学校教育課学事係 

                    電話：0566-71-2254 FAX：0566-77-0001 

如果申请人不是亲自手写，则需要加盖印章。 


